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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課 基督徒的生活（四） 

（羅 12：14－21） 

 

一. 活祭的生活 （12：1－2） 

二. 教會的生活 （12：3－13） 

三.社會的生活 （12：14－21） 

羅馬書第十二章到十五章十三節，是保羅講到接受福音的基督徒應該有的生活。當然也可以

把最後的問安，從羅馬書十五章的十四節到十六章二十七節的部分，都包括在內。這大段是

一個重要的題目：「神要藉著福音，建立美善的社會」。我們說過了，基礎是神要讓基督徒

成為活祭的人生；當活祭的心態和生活從教會影響到社會，這個社會就能成為一個美善的社

會。 

第一步，活祭是對神的。他獻上自己給神，獻上自己給神，要自我置於死地，向神活。祭物

就是願意死而獻給神，但是神要活祭。我們說到，活祭是怎樣向自己死，向神活；怎樣向世

界死，向神活；怎樣在聖靈更新，越來越明白神的道，聖道，那是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然後怎樣在教會裏面，成為基督的身體，彼此生命關聯，彼此事工配搭，照各樣恩賜來專一

服事。 

從羅馬書十二章的十四節開始，就進入整個社會，整個人群；在國家中做一個好的國民，在

社會上做一個好的百姓。那麼現在我們就要繼續講到羅馬書十二章十四節以下的經文。 

 

各位如果好好讀羅馬書你就注意，從十二章到十六章一共用了十二次「彼此」或者「互相」

這個字，這兩個字希臘文是同一個字的，就是彼此如何，互相如何。彼此幫補，彼此同心，

彼此祝福，彼此體恤，彼此同工等等。這些「彼此」的關係，還有互相聯絡做肢體，「互相」

的關係，一共用十二次之多。這就是人際關係，這就是人和人彼此如何相待，互相如何生活。

在神的旨意中，從教會一直到社會，要成為和諧的，成為美善的，一種美好人際關係的生活。 

 

我們知道社會是人群的組合，當某些人在某一個地區共同生活，就組成了一個社區的生活。

幾個社區合在一起，漸漸就形成了一個社會的團體。當人跟人互動，人跟人有特別的生活習

慣，生活的模式，慢慢就產生了習俗，就產生了一些規範，就產生了文化，也產生了社會的

風氣。有一些簡單的例子，如果你到維也納，那音樂的風氣就非常盛。如果你到西班牙，他

就有鬥牛的風氣。如果你到澳門，或者到美國的拉斯維加斯，那裏就有賭博的風氣。一些人

群生活在一起，就產生他們的習俗，產生他們的制度，產生他們的文化。 

 

神盼望藉著教會來影響社會；盼望教會的生活方式，生活文化，漸漸影響整個社會的文化。

教會的文化是以神為中心，以基督為中心。這是美善的一種人生，所以神很盼望整個社會，

因著福音能成為美善的社會。 

 

我舉幾點，在羅馬書十二章裏面所提的：在上一堂課曾經說過。 

羅馬書十二章第十三節，  

「聖徒缺乏要幫補，客要一味地款待。」然後十四節， 

「逼迫你們的，要給他們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詛。」這是有關聯的，是一步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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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懷信徒，對缺者幫補；主動接待外來者 （12：13） 

第一、聖徒缺乏要幫補，這是基督徒之間，一種彼此關懷，彼此幫補。 

然後「客要一味款待」，客是遠方來的，可能是不認識的，是陌生人；可能是基督徒，從遠

方來的基督徒，陌生的基督徒。因為在古時候旅館不多，一般都是家裏面接待客人。這些基

督徒有的時候到別的地方旅遊，或者經商，基督徒就一味的款待。「一味」是熱切的、追求

的；這個字的原文就是「追求」的意思。主動的，積極的，熱切的去款待。 

 

所以第一步在本地聖徒都認識的主內弟兄姊妹有缺乏的就幫補。 

然後外來基督徒，陌生的，就積極的、主動的來接待。 

到下面就擴充到，逼迫我們的給他們祝福，就影響到整個社會。因為逼迫我們，大半是非基

督徒，是不認識神的真理，反對神的真理，而反對基督徒。所以基督徒，他是在愛中生活。

先對內弟兄姊妹的愛，然後對遠方弟兄姊妹的愛，然後對非基督徒的愛，愛心一步一步地擴

充。 

 

那麼我就先從「彼此幫補」講起，這是愛心的作用，從教會到社會。這個「彼此幫補」是主

耶穌很重要的教導。主耶穌當時告訴基督徒要懂得施捨，其實猶太人都懂施捨，法利賽人很

喜歡施捨，只是他們常常施捨要讓別人知道。所以他們做的時候，會敲鑼打鼓，讓人知道他

在施捨。耶穌說基督徒要施捨，卻不要讓人知道，甚至右手做的，不要給左手知道，這當然

是一種特別強調的說法。主耶穌非常注重聖徒之間彼此的幫補，真正愛心、行為上面的表現。

保羅也這樣強調， 

 

當保羅寫羅馬書的時候，他正在籌款去幫助耶路撒冷貧窮的人。這件事情在第十五章裏面他

有提到，在使徒行傳裏面也有提到。那麼保羅也在這裏告訴我們，彼此幫補貧窮是基督徒很

要緊的一個事奉。聖經在舊約就已經強調了，說如果我們去幫助貧窮人，憐憫貧窮人，是借

貸給耶和華，把錢借給上帝一樣；箴言書十九章十七節裏面這樣說。 

 

我們研讀教會歷史你就瞭解了，在初代教會，教會的奉獻一半以上是用在賙濟貧窮，用在幫

補需要的聖徒。從基督教宣教的歷史過程我們去讀的時候，也發現基督徒常常都照這個原則

來實行在社會中間。所以基督教宣教不但口講福音，且常常去建造醫院，幫助病痛的人；去

建造學校，去教育年輕的人；去辦孤兒院，去收養那一些棄嬰；甚至辦救濟院，幫助那一些

無法生活、貧困的人。辦戒毒中心，去辦痲瘋病院，去辦殘障的事工；怎麼幫助盲人，怎麼

幫助聾啞，怎麼幫助那些行動不便的。甚至有辦理一些所謂更生中心，就是從監獄出來，不

能夠適應社會生活，讓他們在裏面有一些學習，漸漸適應社會上的各種工作。基督教實際上

一面傳福音，一面做了對社會幫補的工作。直到如今，很多很多基督教的事工團體，仍是注

重怎樣幫助社會的改進。因為這就是基督教精神，基督的愛很要緊的一個層面。 

 

我們盼望所有教會，也越來越注重怎麼能夠幫助社會上貧困的人，設立一些清寒獎助學金，

那一些無法讀書的孩子們，可以幫助他們。我們也非常注重那些災難救濟的事工，哪裡有水

災，哪裡有地震，若產生了一些苦難，教會能夠參與關懷。那麼像這樣的一種事工，是從教

會影響到社會，這也就是十二章裏面的一部分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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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待惡者： 不要報復 

下面保羅就提到說：如果有仇敵逼迫我們，要怎麼辦呢？保羅說：要為仇敵祝福，「逼迫你

們的，要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詛。」 

這是一個重複；強調基督徒字典沒有咒詛這兩個字，我們只有祝福。 

咒詛其實是一種報復。咒詛是沒有辦法正面報復，或者你沒有能力公然報復，所以用咒詛的

方式。無論哪一種信仰的人，他們呼求他們所信的神，降禍降災給他的仇敵。甚至還有人做

一些仇敵的布的偶像，天天插針，插針讓他受苦；或者給它燒掉。這些都是咒詛的心，苦毒

的心。基督徒是不能夠有這種心，不應該有這種心，要除掉咒詛。不能咒詛，只能祝福。正

像主耶穌祂被釘上十字架，祂馬上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知道。上

帝極其偉大的愛是饒恕仇敵，為仇敵禱告。保羅就把這樣的一個原則，應用在基督徒在社會

中的生活。 

 

其實這一段話，主耶穌在世的時候，講登山寶訓，都已經詳細講了。主耶穌提到猶太人的錯

誤，錯誤就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那就是報復的心。你打傷我一隻眼，我要打傷你一

隻眼；你打掉我一顆牙，我打掉你一顆牙。這種報復的心，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要我們基

督徒學習的是什麼？若有人打你的右臉，把左臉都轉過來給他打。這句話就是內心不要報復

的意思。當然不一定我們真的把右臉轉給人打。 

 

因為主耶穌後來被審問，大祭司的僕人，打主耶穌的臉，主耶穌並沒有轉另外一邊臉給他打。

主耶穌反而問他說，你為什麼打我呢？我如果講的不對，你告訴我哪裡不對。耶穌為了真理，

為了福音來到人間，大家冤枉祂，審問祂。所以主耶穌要把真理講清楚，為了藉著真理幫助

更多的人，主耶穌沒有轉過來給他打。保羅他後來也被審問，大祭司的僕人也打他的臉，保

羅也沒有轉另外一邊臉。保羅說：你按著律法審判，你怎麼可以打人呢？保羅比較嚴厲的回

答他說：你這樣隨便地打人，上帝會打你，上帝會管理這一切。但是心中沒有報復的意念。

如果你真的把右邊轉給人打，心中充滿苦毒，心中充滿報復，那就不懂得為逼迫我們的要給

他祝福的道理了。 

 

我聽過一個故事，說有一個牧師在臺上講道的時候，就講有人打你的右臉，你要轉左臉給他

打。在聽眾裏有一個調皮的男孩，講臺下來之後，跑過去就打牧師一個耳光，右臉打一下，

牧師說：你幹嘛打我？他說：你把左臉轉過來，你剛剛講的。所以牧師沒有辦法就把左臉轉

給他打，結果他真的又打一下就走了。這牧師越想越氣，平白左臉右臉都給他打了，但是牧

師也很聰明啊，牧師聖經讀得也多，箴言書裏面有一句話說：你要用杖打悖逆人的背，牧師

趕快到後面找一根棍子，追過去，狠狠地把那孩子的背打一下。那孩子說：怎麼牧師打人呢？

牧師說：你好好去讀箴言書，因為你是悖逆人，我要打你的背。如果這樣打來打去，就都不

懂得耶穌講這句話的意思了。主耶穌說的時候是強調：不要心存報復，別人待你不好，你要

用愛心來為他禱告，為他祝福。 

 

也許有人會問，那為什麼舊約裏面強調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呢？那為什麼這個律法在舊約聖

經，以致猶太人認為，我若沒有以眼還眼，沒有以牙還牙，反而是沒有照舊約的要求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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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們會認為，這是應該的。以眼還眼的報復，以牙還牙的報復是應該的。這是我們不瞭

解神的心意。 

 

為什麼舊約有這樣的條例？那是因為摩西帶領大約兩百多萬以色列人，從埃及到曠野進迦

南。因人的軟弱和罪性，一路上就發生糾紛。這兩、三百萬人會有打來打去的，難免有人傷

別人一個眼。結果被傷的人，找幾個人來把他的眼，兩個都傷了。有人打別人一個牙，他就

過來打掉他三顆牙，這樣子就產生了混亂。摩西也必須成為法律的審判者。所以在法律審判

上必須有公平的條例，在當時的公平條例，法律審判，要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不是要鼓勵

人報復，只是在法律公正審判的標準下，一般事件的處理原則。但是慢慢的人就誤解，變成

我若沒有報復，我就不合律法的要求了。 

 

其實上帝的心意，是希望人「以德報怨」，希望人「以善勝惡」，要祝福逼迫我們的人，要

為仇敵禱告。所以主耶穌在世上，登山寶訓，祂就是這樣教訓門徒們的。祂說： 

「要愛你的仇敵，要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女了。」祂說：「天

父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如果我們單愛愛我們的人，有什

麼賞賜呢？稅吏不也這樣行嗎？如果我們單請弟兄的安，有什麼長處呢？外邦人不也是這樣

行嗎？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天上的父完全一樣。」 

我們從十二章裏面，就看見保羅勸基督徒，在這社會中怎麼面對一些逼迫或者是惡待我們的

人，首先在十四節，他說： 

「逼迫你們的，要給他們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詛。」 

第二、在十七節裏面，「不要以惡報惡。」 

第三、在十九節裏面，「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為經上記著：

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 

第四、在二十節二十一節裏面，「所以你的仇敵若餓了，就給他吃，若渴了，就給他喝，因

為你這樣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 

 

這裏有四個重要的步驟： 

1） 給他祝福 （為他禱告） （12：14） 

第一，給他祝福。給他祝福，當然是為他禱告，求上帝恩典臨到他，也能改變他。當為他祝

福的時候，當然不是說我們鼓勵他做錯事情。乃是當上帝的福臨到，人的生命改變，人會充

滿上帝的愛，以致他的行為改變。 

2） 不要以惡報惡 （12：17） 

第二呢，不要以惡報惡。別人有惡的念頭，用惡的事情待我們，我們不要回報惡的念頭，不

要回報惡的事情。所以基督徒要內心充滿基督的愛，這個愛在裏頭，就不去用惡念、苦毒，

不要用惡事去回報他。 

3） 不要自己伸冤，伸冤在主 （12：19） 

第三要瞭解的，上帝統管一切，不要自己伸冤。 

舊約聖經申命記三十二章三十五節，就已經清楚這樣說了，伸冤在主，主必判斷，主必審判，

主必報應。 

我們基督徒的心，當然不是希望上帝報應他，給他很多很多的懲罰。但是我們知道主要管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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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事，我們為他祝福。我們希望他們改變，我們希望他們蒙上帝的福。但是上帝會統管的。

我們如果自己去改變，自己去伸冤，常常事情是越弄越糟糕，越弄越複雜。 

 

那麼你說以上這個太高超了，我們怎麼做得到呢？這樣高超的事情，我們做不到。請注意，

保羅這邊提醒我們，請各位再看十二章第十九節。 

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為經上記著：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

應。 

為什麼我們能這樣做？因為經上記著。因為基督徒肯讀聖經，因為基督徒肯順從聖經的道理，

因為上帝的話留在聖經裏。 

「聖經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 

那麼每一個基督徒，他都喜歡讀上帝的話，都喜歡聽上帝的話，常常聽道，常常讀經，上帝

的話就會在生命裏做工。 

 

我們實在不會樂意為仇敵祝福的，實在不會不以惡報惡，我們常常自己伸冤。那為什麼基督

徒能夠有這樣的表現？因為上帝話語有大能。上帝的話沒有一句落空，都帶著能力，要成就

上帝所喜歡的事情。所以當我們心意更新，被聖靈變化，就會察驗什麼是上帝善良、純全、

可喜悅的旨意。上帝的道在基督徒內心，改變他的生命。耶穌說，祂的道，祂的話，就是靈，

就是生命。生命就產生生活，產生大能。所以再鼓勵所有基督徒，要好好把神的話存在心裏。

神的話就引導我們走光明，走美好的道路。那如果有慕道的朋友，也很希望他有機會能夠多

聽道，聖經說信道是從聽道來的，當你多聽道，聽到神的道，基督的話，你必被改變。 

 

不但消極的面，下面說： 

4） 以德報怨 （12：20） 

「仇敵餓了，給他吃，渴了，給他喝。」 

這是更積極，能夠去愛仇敵的表現。當這樣做，以德報怨，會產生以善勝惡的結果。仇敵被

感動，他很羞愧的心，會懺悔的，他會從錯誤的道改正過來。所以保羅就引用了箴言書裏面

的話，這句話也一定是當時大家所熟悉流傳，是什麼呢？當基督徒用愛來對待恨，用善來對

待惡，用德來報怨的時候，你就會看見仇敵受感動，仇敵心裏面羞愧的悔改。這一句話就是，

「好像炭火堆在頭上。」 

很多人研究這一句話到底是從哪裡來的？不太容易找到很清楚的來源。有人說是埃及的一個

宗教禮儀，當他代表真誠懺悔的時候，頭上頂著一盆炭火到你家去道歉。無論如何這一句話

的意思，就是被感動，感到很羞愧，然後願意道歉，悔改，就和好了。所以不要被惡所勝，

我們要以善勝惡，不要被惡事、惡念，或者惡人所勝，反要以善來勝過這一切。 

 

3. 以善勝惡 （12：21） 

這裏我再多說一句，不可被惡所勝，這個惡，在希臘文是中性，或者陽性，所以兩個都可能。

就是惡人，或者惡事，或者惡念。但是後面一句「反要以善勝惡」，那個惡是中性的詞句。

中性原則指著事，或者意念，所以後面是要以善來勝過惡的事情、惡的念頭。我們不要被惡

人、惡事、惡念所勝過，要以善勝過惡事和惡念。 

 



羅馬書：第二十七課 

 

 

6 

6 

思考問題： 

1.這段經文所提；對缺乏者的幫補與主動接待外來者這兩件事，你實行起來是否有困難？

你有什麼心得願意分享？ 

 

2.舊約律法中「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主要精神是什麼？神希望人能「以德報怨」、「以

善勝惡」，你認為這是合理的嗎？你做得到嗎？ 

 

3.有人爭論說，你若「以德報怨」，那你將如何報答那些對你有恩德的人？對這樣的疑問，

你該如何回答呢？ 


